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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废除反贪办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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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得到正式承认，

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一

年抓多少贪官， 检察院是

有数量考核的。 而 11 月

底， 由山西人大网公布的

一则消息则表明， 山西省

检察院将废除反贪的“办案

数量指标”。

上述山西人大网的消

息是针对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听取山西省检察院检察

长王建明的一次报告。

该消息称：“近几年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考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查办

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工作办

法中，关于反贪污受贿工作

考评内容有十余项，其中一

项是以前 3 年立案侦查案

件数量为基准比较办案数

量的升降，并规定升降幅超

5%的，根据上升或下降的案

件数量，给予一定的加分或

减分。 ”

而《山西日报》亦对此

报道说，这一规定是防止一

些地方出现压案不办和不

愿办案等问题，而“我省少

数检察院由于没能正确理

解考评办法的精神，在执行

中确实存在变相下达办案

指标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山西省遭

到人大代表的质疑。 在今

年 1 月份的山西省人代会

期间， 山西省人大代表孔

繁新等联名向山西省检察

院提出了 《建议检察系统

改变办理反贪案件下指标

的做法》的建议。 该建议认

为，检察系统对于反贪案件

逐级下达指标， 以此作为

考核奖励先进、 鞭策后进

的依据的做法， 会使检察

工作偏离方向。

由此，王建明在对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明

确指出：“今后，在考评全省

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

赂工作时，不再设立办案数

量指标，而是重点考评其统

筹把握查办案件的力度、质

量、效率、效果的能力和水

平。 ”

记者了解到，最高检一

份有可能改变检察系统工

作方式的新的检察工作考

核办法正在全国内征求意

见，而山西是已知的各省检

察院中，明确提出废除反贪

数量指标的。

■爱恨交加的反

贪指标

有关上级检察院给下

级检察院下达反贪指标，以

此来进行考核，早已经是公

开的秘密。

记者所收集到的涉及

12 个省的检察长近 20 份工

作总结中，都无一例外地表

明，地方检察院反贪考核上

所遵循的最主要的指标都

是前 3年平均办案数。 而这

一指标的完成与否，成为考

核标准的重要内容。

上述建议取消反贪指

标的提案发起人孔繁新是

山西省吉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 面对记者的采访，孔繁

新反问道：“你觉得定指标

合适吗？ ”他并不愿向记者

讲述当初提案的缘由，“很

多部门以前都搞过层层下

达指标， 从公安到城管，很

多后来不都取消了吗？ ”

而山西省检察院的一

位官员则如此表示他对代

表提案动机的理解———在

完成指标的要求下，很多基

层检察院都把矛头对准企

业和乡村，这成为新的“民

怨”的来源。

一位检察官明确说，在

业务考核上，检察系统存在

“崇尚数字”的问题。“以数

量论英雄”、“以分数定成

败”、“以数字出经验”，行政

体系拥有的毛病在检察系

统一样存在。 那些不能定量

测评的所谓“吃力不讨好”、

“得势不得分”的考核项目，

往往就“说起来重要，做起

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虽然从设计上讲， 最

高检的考核是定性、 定量

多方面的结合， 但定量的

一目了然， 在具体的考核

过程中更为“实在”。 被考

核者往往会选择最为有利

于自己的实现方式， 由此

在基层检察院难免产生种

种制度变形。

在一些检察院，短期行

为由此产生：如在前一考核

期加紧立案，可立可不立的

也先立案，或首先以巨额案

值立案，使自己在年末考核

时领先；然后又在后一个考

核期的初期把一些过火的

案件纠正过来，比如撤掉一

些案件，或“大案”变“小案”

起诉，由于撤掉或“变小”的

是上一年度立的案件，因

此， 不影响本期考核分等

等。

种种技巧，实现了部门

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对

司法公正的底线则难免有

所伤及。

但尴尬的是，反贪设定

指标，问题固然多，但没有

硬性量化，却也让检察院系

统为难。

与记者接触的山西省

检察院宣传处负责官员就

担心：取消指标，民众会不

会觉得检察系统是不愿反

贪了？

事实上，此前检察系统

反而多主张有具体的办案

指标，按照反贪系统内部人

士说法： 中国是个人情社

会，在办案过程中容易受干

扰。 反贪指标由“软”变“硬”

实属无奈之举，但却给了反

贪人员一张排除干扰的“底

牌”。

山西方面对此次改革

显然颇为谨慎， 上述山西

省检察院宣传处负责官员

说， 目前方案尚在征求意

见过程中， 并未最终确定。

而记者通过其他途径了解

到， 方案的核心之一是

“以全院在编干警人均办案

数为统一评价标准，取代了

此前下达办案任务的传统

做法”。

■反贪不再占据

考核半壁江山？

尽管山西人大将取消

反贪指标归于几位人大代

表的提案推动。 但记者了解

到，这也是山西省检察院顺

势为之。

山西省检察院一位官

员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 1

月份的时候，最高人民检察

院制定的新的《考核评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业

务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就已经下发到山西。

在此基础上，山西省检

察院制定了《考核评价各市

检察业务工作实施办法》，

取消了以前 3 年立案侦查

案件数量为基准考核办案

力度的规定。

今年 3 月份山西省两

会， 碰到有人大代表提案，

旁听的检察院工作人员就

迅速反映给了山西省检察

院，由此也便有了年底的回

复。

一位检察系统官员对

记者说， 新的检查工作考

核办法与之前最大的不同

是， 以前在业务考核上

“上级反贪对下级反贪， 上

级反渎对下级反渎”， 而新

的考核办法则更重视综合

考察， 首先是对一个“院”的

考察。

山西省检察院的征求

意见稿也在逐步修改，降低

了反贪的“权重”。 这位的省

检官员向记者透露，之前的

草稿上， 检察院的反贪工

作，在业务考核打分里面所

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其他部

门———这实际上也符合之

前的惯例。 阳泉市检察院政

治部主任杜志远告诉记者，

在有些地方检察院，100 分

的总分中， 反贪要占到 50

多分。

因为分值的差异，有些

单位甚至一个反贪单项工

作突出就可能拿到总体考

核评估的最高分。 这样作为

地方检察院的检察长，甚至

只当好“反贪局长”即可，而

别的工作就可以应付一下，

因为分值不高。

有时，一些基层检察院

负责起诉贪腐官员的公诉

科，只审查起诉案件得分就

可以远远高于其他部门，因

此对开展共性工作的积极

性不高， 甚至对青少年维

权、法制宣传教育等与公诉

业务密切相关的工作的积

极性也不大。

正是在此情况下，这位

官员说，在他所见到的后面

意见稿中，各业务部门的打

分基本被拉平。

记者另外了解到，新考

评办法重点加强了对办案

质量的考核，更多考虑的是

政治和社会效果———不过

这样又引起检察院会否更

愿意抓大案，而对一般小案

置之不理的担心。

■都知道要改，但

都在观望

尽管山西省检察院宣

传处称正在征集意见，但基

本的考核思路算是定下来

了。而当下正是年底，明年 1

月份，全省的考评工作就会

全面启动。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

王建明在调任山西之前，是

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 由此

引发外界猜测， 此次改革，

是否是从山西先期试点，以

后准备逐步推广？ 最高检新

闻处对记者表示，他们尚未

知晓有关检察工作考核改

革的任何消息。

不过，对于考评办法的

改革，检察系统向来倾注了

颇多热情。 检察业务工作的

考评机制被视为检察业务

工作运行的“指挥棒”，并由

此影响着检察系统的行为

方式。

譬如，一般地方检察机

关都对破案率、 立案率、不

批准逮捕率、不起诉率（尤

其是逮捕后的不起诉率）作

出了限制性规定，并为此构

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加分

和减分的指标体系。

在某些地方一些不合

理的业绩考核制度下，一起

案件，后一机关对案件的处

理结果，往往直接决定前一

机关是否办成了“错案”，并

因此影响前一机关的业绩

考核结果。

这实际上使得司法办

案人员与案件的结局有着

直接的利害关系。“某些司

法办案人员会把有利的考

评结果作为诉讼活动的目

标，甚至这种有利结果的取

得本身就是通过架空和规

避法律程序实现的。 ”一位

受访的检察官说。

这也就使得司法实践

中，原本刑事政策中“可捕

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

的不诉”却往往变成可捕可

不捕的捕了“保险”，可诉可

不诉的诉了“省事”。

实际上， 检察系统内

部的改革声音一直未断。

除了讨论多年的垂直管理，

相关官员还告诉记者， 之

前最高检还曾讨论过在给

予一定经费的情况下由检

察官组阁办案的方案。“不

过，最后也就只能是说说而

已。 ”

有检察院官员曾向记

者描述他经常见到的反贪

局长们开会时的情景：一开

始，热情地讨论，局长们历

数下面的毛病，提出种种办

法，怎样调动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 然后就是无果地讨

论，接着就是没办法后不尽

的牢骚与揶揄。

2008 年， 最高检曾专

门立项成立了“检察业务

考评机制改革研究” 课题

组， 在公开的材料中， 国

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

部教授刘旭涛作为专家身

列其中， 他同时还是国家

行政学院政府绩效评估中

心副秘书长。

但日前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他才回忆起两年前

曾有人找过他，但此后再未

参与其事。

他对记者所提及的改

革出言谨慎，“纯技术性的

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记者接触的几位检察系

统官员，也均对此项改革持

观望态度。 (据《南方周末》)

一年抓多少

贪官， 检察院是

有着数量考核的，

而在执行中确实

存在变相下达办

案指标的问题。

在一些检察

院， 短期行为由

此产生： 如在前

一考核期加紧立

案， 可立可不立

的也先立案， 或

首先以巨额案值

立案， 使自己在

年末考核时领先；

然后又在后一个

考核期的初期把

一些过火的案件

纠正过来， 比如

撤掉一些案件，

或 “大 案 ” 变

“小案” 起诉， 由

于撤掉或“变小”

的是上一年度立

的案件， 因此，

不影响本期考核

分等等。

有人大代表

认为检察系统对

于反贪案件逐级

下达指标， 以此

作为考核奖励先

进、 鞭策后进的

依据的做法， 会

使检察工作偏离

方向。

山西准备废

除反贪数量指标，

山西省检察院制

定了 《考核评价

各市检察业务工

作实施办法》， 取

消了以前 3 年立

案侦查案件数量

为基准考核办案

力度的规定。

图为最高检反贪总局。

核心提示


